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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7月，上海一个平常
的夏夜，9岁的关少波和家人围
坐在一起看电视。妈妈关志英无
意中碰了一下他的腿，关少波
“哎呀”了一声叫了起来，说：“妈
妈，我的腿好疼啊。”关妈妈便卷
起他的裤子看，只见儿子的膝盖
又红又肿。于是，关志英连夜带
关少波去医院看病。医生的诊断
结果是：软组织挫伤。
两个星期后，小少波对妈妈

说：“妈妈，我的膝盖好痒。”关志
英让儿子卷起裤子，关志英发现
儿子的膝盖症状依旧，而且在膝
盖内侧居然长出了一个硬块。次
日，关志英带小少波去儿童医院
看病。
医生看过X 光片后，对关志

英说：“你儿子患的是恶性肿瘤，
需要马上 ‘高位
截肢’ 而且只有
2％ 的 生 存 希
望。”

1993年7月14
日，关少波住进

了上海市长海医
院。

9月1日是小
少波动手术的日
子。他从上午就
进了手术室直到
下 午 手 术 才 结
束。小少波回到病房后，看到儿子截
肢后空荡荡的地方，父亲背过身哭
了。妈妈关志英则一直用手按着被
子，生怕儿子发现被子下自己少了一
条腿。聪明的小少波感觉到气氛不
对，一把掀起了被子。“我的腿呢？ 我
要腿，我要腿！我以后怎么办？”

14天以后，小少波的伤口长好
了。长好了伤口的小少波一刻也不愿
意在床上多留。妈妈来看他的时候，
他得意地告诉妈妈：“今天我到过病
房门口了。”儿子的床是最靠病房里
侧的，没有拐杖，他怎么能到门口呢？

小少波看着妈妈疑惑的神情，咕咚
一下就从床上下到了地上，两只小
手撑着地，一条腿在身后支撑着，
像只小青蛙一样在地上前行。看着
儿子天真的样子，关志英一阵心
酸，她一把抱起儿子说：“妈妈明天
就给你送一副拐杖来。”
不久前，站在我面前的关少

波已然是个 20岁的大小伙子了。
打篮球、踢足球、打乒乓球，别
的同学能做的事情关少波一样能
做。最让我吃惊的是，关少波会
骑自行车，并且骑得比一般人还
好。
说起关少波骑自行车，关志

英回忆说，一次，在癌症俱乐部
的活动中，她和身边的一名女士
聊天，那名女士也只有一条腿，
而且她是骑自行车来的。关志英
的心一下子就被希望照亮了。
关少波学车是秘密进行的，

因为他的爸爸不同意，怕摔伤了
少波。于是，每当周日爸爸去奶

奶家的日子就成
了关少波学车的
时间。关志英带
着儿子来到房子

后面的弄堂，弄
堂窄窄的，关少

波两手一撑就能
扶到墙。关志英
和 儿 子 约 法 三
章。学车的时候
她 只 在 旁 边 看
着 ， 但 绝 不 扶
他。如果平衡掌

握不好，就用手扶住墙，摔了车没关
系，但不能摔了人。几个星期后的一
天，关少波的爷爷奶奶来 他们家时，
关志英自豪地向大家宣布：“我的儿子
会骑自行车了！” 家里人都不相信这是
真的，关志英说： “可以当场让他骑自
行车给你们看⋯⋯”
从此，无论是刮风下雨，自行车成

了关少波形影不离的好伙伴。学校规定
初二的学生才可以骑车上学，因为情况
特殊，关少波成了唯一的一名骑车上学
的初一学生。
关志英说，在她眼里，儿子关少波

已不只是她的孩子， “他是所有人的孩
子，大家都在看着他成长。” 初二时，
关少波转学到了上海市七一中学。开学
前，关志英带着儿子到学校找班主任王
老师说： “我儿子到您班上要给老师添
麻烦了。但他很懂事，成绩也一直很
好。” 王老师对关志英说： “从前的分
数只能代表过去，我要看他的现在。”
说着王老师转向关少波用英语问他：
“你希望我怎样来对你呢？” 关少波也用
流利的英语回答老师： “我希望你把我
当作一名正常的学生来看待。” 那个学
期末，关少波考了全班第一名。
初中毕业的时候，因为成绩优秀，

关少波被保送到了上海市中西中学。关
少波在今年的高考中考出了531分的好
成绩。现在，他正满怀希望地坐在上海
市的一所大学里孜孜不倦地刻苦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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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不健康”孩子
2001年8月，20岁的重庆江津姑娘吴秀秀和綦江

的青年何宝贵喜结良缘。第二年，吴秀秀怀孕了。
为了让孩子出生后能有一个温馨的家，家境并

不宽裕的吴秀秀和丈夫何宝贵便远赴福建一家皮鞋
厂打工。吴秀秀到福建后不久，由于一时不适应当地
的气候患了重感冒。吴秀秀到医院看病时，未向医生
说明自己已有身孕的事，医生给吴秀秀开了一些孕
妇不该吃的感冒药。

2002年5月，吴秀秀为了调养身体回到重庆和公
公婆婆生活在一起。在离孩子出生还有3个月的时
候，吴秀秀到医院做了产前常规检查。医生检查后称
没有发现胎儿异常，并告诉她两周后再复查。吴秀秀
随后来到了父亲吴云维所住的永川市。两周后的9月
27日，吴秀秀来到永川市的重庆市第二人民医院进
行了产前常规检查。经B超检查，医生告诉吴秀秀：胎
儿宫内发育迟缓。
当何宝贵得知“胎儿发育迟缓”的事后，立即辞

去了福建的工作，回到重庆老家陪伴妻子。
10月初，他对妻子说：“秀秀，我们应该再到医院

去检查一下，如果孩子不健康，就不要这个孩子了，
我们还年轻，可以要一个健康的孩子。”吴秀秀也同
意丈夫的建议，说：“如果我们生下一个有残疾的孩
子，将来不仅孩子痛苦，我们也会跟着他痛苦一辈
子！”

诊断失误生下重残儿
10月14日，在丈夫的陪伴下，吴秀秀来到重庆市

第二人民医院做产前常规检查。医生在为吴秀秀做
了B超检查后，出具了一份B超报告单：“胎儿未见明
显异常。”并在产前检查记录处理一栏中写上了“住
院”二字。
看到这张B超报告单后，吴秀秀和何宝贵的心踏

实了。他们想，既然医院B超检查结论为“未见异常”，
就说明胎儿在母体内是健康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002年11月15日，吴秀秀分娩了。但让吴秀秀和
丈夫震惊的是：这个小男孩肢体严重缺失，右手只有
3根指头，左手肘关节以下的部分缺失，左脚只有2根
脚趾头，右腿膝盖以下部分缺失！
何宝贵顿时瘫坐在凳子上，医院的医护人员同

情地问他：“你们在分娩前难道没有做过产前检查？”
何宝贵夫妇欲哭无泪，他们告诉医生如果早知道孩
子是这样，他们就绝对不会要这个孩子的。
从医院回到家中，守着残疾的儿子，吴秀秀整天

以泪洗面，痛不欲生。
2002年12月15日是孩子满月的日子，何宝贵和吴

秀秀给儿子取了一个名字叫何志强。夫妻俩的用意

是希望这个残疾的孩子将来不管遇到多大的挫折和困
难都能够意志坚强地生活下去。
但在何宝贵夫妇心中始终抹去不掉的隐痛是：儿子

长大后要面临学习难、社交难、就业难、婚姻难等，及他
们夫妇要为此而增加的经济负担，这一系列的问题该如

何解决？采访中，何宝贵夫妇多次对记者说，作为父亲和
母亲，他们虽然很爱这个孩子，但正是因为对孩子爱得
很深，他们才更不愿意看到孩子将来一辈子生活在痛苦
中。如果在分娩前就知道孩子患有先天残疾，他们就会
选择流产而不让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可现在孩子已经出
生，谁该对这个残疾孩子和这个家庭的不幸负责呢？
在何宝贵和吴秀秀看来，这是因为医院的严重失

误，才造成今天这个家庭的不幸，院方应该对此承担责
任。

状告医院剥夺选择权

2003年11月6日，吴秀秀带着两岁的儿子何志强来
到永川市人民法院，状告重庆市第二人民医院，要求被
告给付原告母子二人精神抚慰金2万元，并承担因误诊
而造成的何志强今后的残疾生活补助费、残疾用具费、
护理依赖费等共计20余万元。

2004年2月19日，永川市人民法院首次开庭审理了
这起状告医院剥夺生育选择权的案件。在法庭上，原告
吴秀秀的代理律师认为，重庆市第二人民医院在给原告
吴秀秀做产前常规检查时，B超检查结论为“胎儿未见异
常”。可到分娩时，却生下了肢体严重缺失的孩子。这是
被告在诊断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倘若被告诊断正确，原
告吴秀秀将不会选择生下这个严重残疾的孩子。因此，
被告由于误诊剥夺了原告吴秀秀的生育选择权，理应承
担责任。
而重庆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代理辩护律师坚持认为，

被告在报告单上标注了“住院”，那么，吴秀秀没有住院
观察，而自己产下了原告何志强，就应该自己负责。

2004年3月，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此案。法庭上，被
告重庆市第二人民医院认为，吴秀秀在产前到该院进行
常规检查时，医生就告诉她胎儿有发育迟缓的迹象，也
就表明胎儿有可能发育不良，甚至患有先天性残疾。第
三次复查后，医生并没有将检查结论作为最后的依据，

而是提出让孕妇住院观察，也就
是在暗示她应当做进一步检查，
但遗憾的是孕妇当时并没有按照
医生的要求住院观察。因此，院方
认为，作为为孕妇提供产前服务
的医疗机构，对当事人已尽到了

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不应当再承担任何相应的过错责
任。另外，院方还指出，吴秀秀在将产前常规检查转到重
庆市第二人民医院时，已经怀孕34周，再加上母体羊水
偏少，已经超过了进行B超检查的最好时期，因为B超检
查的最好时期是在妇女怀孕后的18～29周之间，所以B超
检查没有能够发现胎儿的畸形情况也很正常，而且根据
当时的情况，即使检查出胎儿患有先天性残疾，由于距
离孕妇临产期已经只有一个多月时间，为孕妇实施流产
已不大可能了。
针对被告的说法，原告何宝贵和吴秀秀的代理律师

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法》第4条规定：“公民
享有母婴保健知情的选择权利。”同时国家卫生部颁布
的《医院工作制度》中又明确规定：“特殊检查室的工作
人员应当及时准确地把报告结果告诉当事人。”但是，在
吴秀秀一案中，因为医院的工作人员疏忽大意，没有让
当事人吴秀秀及时获得胎儿是否健全的知情权。据此，
原告代理律师认为，医院在这起事故中即使不构成直接
的医疗事故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过失责任。
由于原被告双方就B 超检查是否存在过错争论激

烈，法院决定进行医疗过错鉴定。3月26日，重庆市第一
中级法院邀请专家会诊讨论后得出结论：当事人吴秀秀
在重庆市第二人民医院做B超检查时，羊水偏少，而且已
经足月，失去了观察胎儿肢体情况的最好时间，但重庆
市第二人民医院在对吴秀秀进行B超检查的过程中也存
在漏诊，B超检查应当能够反映出胎儿的肢体残疾情况。
同时，院方提供的B超检查报告内容过于简单，建议院方
按照等级医院的管理标准，进一步规范产科B超检查的
诊断程序，完善检查内容。

2004年9月28日，重庆永川市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
理了此案。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应该能发现胎儿畸形
而没有发现，且报告单内容过于简单，存在一定过错，一
定程度上侵害了吴秀秀的生育选择权。但吴秀秀错过最
佳检查期，且没有遵照医生嘱咐住院诊治，从而未能得
到进一步确诊，自身存在一定过错。此外，原告何志强的
残疾系父母原因造成，与B超漏诊并无因果关系。
法院当庭作出一审判决：重庆市第二人民医院赔偿

吴秀秀精神损害抚慰金800元；驳回原告吴秀秀、何志强
母子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吴秀秀心痛不已，当即表示不服，向上

级法院提起上诉。
据了解，2004年11月初，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已经受理了吴秀秀母子的上诉请求，不日将开庭审理此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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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该出生的孩子--一个不该出生的孩子？

残障儿童何志强 关
少
波
和
他
的
母
亲

一名孕妇到医院做产前常规检查
时，医院B超检查结论为“胎儿未见异常”。然而，当
那位产妇分娩时，却生下了一个肢体严重缺失的孩子。为
此，这名产妇以生育选择权被剥夺为由，将给自己做B 超检
查的医院告上了法庭。究竟谁对谁错，法律将如何评判？
老百姓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本文作者进行了独

家采访。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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